劳动争议仲裁工作流程

	自劳动争议发生之日起1年内，当事人申请仲裁，提交书面申诉书


	符合受理条件的填写立案审批表，报仲裁委或其办事机构负责人审批，做出受理决定

	仲裁机构审查5日内做出受理或不受理的决定


	不受理的，5日内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

	5日内组成仲裁庭

	

	查明事实，分清责任，

拟订调解方案

	5日内将应诉通知书、申请书副本送被申请人

	被申请人10日内提交答辩书及有关证据并告知

不提交或不按时提交不影响案件的审理



	审阅申诉书、答辩书及有关证据，拟订调查提纲，调查取证

	主 持 调 解

	调解达成协议，制作调解书双方当事人签字，仲裁委主任署名，加盖仲裁委章，送达双方当事人生效



	调解未达成协议或调解书送达前当事人一方反悔的，及时裁决

	仲裁开庭，双方辩论后，再行调解



	调解未达成协议，及时休庭，合议裁决

	做好仲裁开庭前的准备，并在庭审5日前书面通知当事人和有关人员
	制作裁决书，送达当事人


	宣布仲裁决定

	填写结案审批表经批准后即为结案（自受理之日起60日内），分正副卷归档



5日内向申请人发受理通知书





不服普通裁决的，双方当事人可在15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。


不服终局裁决的，劳动者可在15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；用人单位可在30日内向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裁决。








